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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 

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  

小組委員會  

 

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離校後康復服務  

 

 

背景  

 

 政 府 的 康 復 政 策 ， 旨 在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充 分 發 揮 潛

能 ， 盡 展 所 長 ， 享 受 生 命 ， 貢 獻 社 會 。 為 配 合 這 個 宗

旨 ， 我 們 盡 量 通 過 各 項 主 流 服 務 ， 照 顧 殘 疾 和 健 全 人

士 的 不 同 需 要 。 對 於 那 些 未 能 受 惠 於 主 流 服 務 但 卻 需

要 特 殊 支 援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我 們 提 供 了 一 系 列 的 計 劃 ，

扶助他們變得更加獨立，融入社會。  

 

2 .  在 入 學 、 教  ／ 學 和 考 試 的 過 程 方 面 ， 當 局 已 為 有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適 當 的 支 援 和 安 排 以 照 顧 他

們 的 需 要 。 我 們 致 力 確 保 他 們 與 健 全 人 士 一 樣 有 平 等

機會在公開市場覓得具生產力的有薪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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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不 過 ， 有 些 學 童 的 殘 疾 程 度 令 他 們 無 法 接 受 主 流

教育。社會福利署 (社 署 )和職業訓練局 (職訓局 )的 技 能

訓 練 中 心 會 在 他 們 中 學 畢 業 後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一 系 列 全

面 的 支 援 。 這 些 服 務 包 括 職 業 評 估 、 職 業 培 訓 及 職 業

康 復 ， 以 及 日 間 訓 練 服 務 ， 最 終 目 的 是 協 助 符 合 資 格

的 服 務 使 用 者 在 公 開 市 場 覓 得 工 作 和 ， 自 力 更 生 。 這

些服務的概況載列如下。  

 

 

職業評估服務  

 

4 .  職業訓練局 (職訓局 )提供的職業評估服務，旨在測

試 和 評 估 殘 疾 人 士 在 身 心 和 職 業 方 面 的 能 力 、 潛 能 、

興 趣 與 限 制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訂 定 個 人 職 業 目 標 ， 並 為 他

們 安 排 適 當 的 職 業 訓 練 和 康 復 服 務 ， 幫 助 他 們 達 致 目

標。  

 

5 .  職 業 評 估 服 務 依 循 國 際 上 既 定 的 職 業 評 估 程 序 ，

集 合 不 同 康 復 專 業 人 員 的 意 見 ， 以 綜 合 方 式 進 行 。 殘

疾 人 士 需 要 接 受 國 際 認 可 的 測 驗 ， 以 及 由 綜 合 專 業 評

估 小 組 按 本 港 需 求 而 設 計 的 模 擬 工 作 測 驗 。 小 組 成 員

包 括 醫 院 管 理 局 高 級 醫 生 、 勞 工 處 就 業 輔 導 主 任 、 教

育 服 務 專 業 人 員 、 助 理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、

註冊護士各一名，以及職訓局的工作評估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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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根 據 評 估 結 果 ， 以 及 相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選 擇 和 興

趣，職訓局會向其建議適合的職業訓練和康復服務。  

 

 

職業訓練服務  

 

7 .  對 於 被 評 估 為 適 合 公 開 就 業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職 訓 局

轄 下 的 三 間 技 能 訓 練 中 心 (中 心 )會 為 他 們 提 供 一 系 列

職 業 訓 練 課 程 ， 以 切 合 就 業 市 埸 不 斷 轉 變 的 需 要 。 當

完 成 課 程 後 ， 中 心 會 為 畢 業 學 員 提 供 職 業 輔 導 及 展 能

就 業 服 務 ， 協 助 他 們 尋 找 工 作 。 現 時 ， 職 訓 局 轄 下 的

三間中心為殘疾人士提供 6 3 0 個全日制訓練名額。  

 

 

職業康復及日間訓練服務  

 

8 .  對 於 完 成 教 育 後 基 於 健 康 理 由 或 其 他 限 制 而 被 評

估 為 不 適 合 公 開 就 業 或 接 受 職 業 訓 練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社

署 會 為 他 們 提 供 一 系 列 職 業 康 復 及 日 間 訓 練 服 務 。 這

些服務旨在提升他們的工作能力和獨立生活技能。  

 

庇護工場  

 

9 .  庇 護 工 場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特 別 設 計 的 訓 練 環 境 ，

以 顧 及 他 們 因 殘 疾 而 引 起 的 限 制 。 庇 護 工 場 訓 練 學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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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事 賺 取 收 入 的 工 作 ， 學 習 如 何 適 應 一 般 的 工 作 要

求 ， 發 展 社 交 技 巧 和 人 際 關 係 ， 以 及 盡 可 能 為 日 後 投

身輔助就業或公開就業作好準備。  

 

輔助就業  

 

1 0 .  輔 助 就 業 服 務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就 業 支 援 ， 範 疇 包

括 找 尋 選 配 工 作 、 工 作 輔 導 、 跟 進 輔 導 及 職 業 技 能 訓

練 ， 這 些 服 務 旨 在 讓 那 些 在 庇 護 工 場 受 訓 的 殘 疾 人 士

可 以 邁 向 更 佳 的 職 業 前 途 ， 亦 是 他 們 擬 投 身 公 開 就 業

市場的必經門徑。  

 

綜合職業康復服務中心  

 

1 1 .  社 署 通 過 重 整 庇 護 工 場 和 輔 助 就 業 服 務 ， 自 二 零

零 四 年 四 月 起 推 行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的 新 服 務 模

式 。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安 排 因 應 殘 疾 引 致 限 制 而

特 別 設 計 的 訓 練 環 境 ，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一 連 串 綜 合 而

連 貫 的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， 包 括 中 心 為 本 和 非 中 心 為 本 的

培訓、與就業有關的培訓、再培訓和其他支援服務。  

 

綜合職業訓練中心  

 

1 2 .  綜 合 職 業 訓 練 中 心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全 面 的 職 業 訓

練 和 康 復 服 務 ， 使 他 們 日 後 可 以 在 公 開 市 場 就 業 ， 發



   5

展 他 們 的 社 交 技 巧 和 經 濟 潛 能 ， 並 協 助 他 們 融 入 社

會 。 綜 合 職 業 訓 練 中 心 又 提 供 一 系 列 專 為 殘 疾 人 士 設

計 的 有 時 限 訓 練 課 程 ， 包 括 職 業 訓 練 、 庇 護 工 作 、 輔

助 就 業 和 培 訓 等 ， 使 學 員 在 接 受 特 定 時 間 的 培 訓 後 ，

便可為公開就業做好準備。  

 

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  

 

1 3 .  殘 疾 人 士 在 職 培 訓 計 劃 ， 旨 在 通 過 積 極 主 動 的 培

訓 、 由 市 場 主 導 和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模 式 ， 增 加 殘 疾 人 士

的 就 業 機 會 ， 以 及 鼓 勵 僱 主 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就 業 機

會 。 該 計 劃 包 括 個 別 輔 導 及 培 訓 、 就 業 選 配 、 就 業 見

習 、 在 職 試 用 ， 以 及 不 少 於 六 個 月 的 就 業 後 跟 進 服

務 。 在 就 業 見 習 期 間 ， 每 月 上 班 率 不 少 於 8 0 %的 學 員

會 獲 發 每 月 1 , 2 5 0 元 津 貼 ， 為 期 最 長 三 個 月 ， 而 提 供

在 職 試 用 的 僱 主 ， 每 月 會 獲 發 津 貼 ， 金 額 相 等 於 工 人

月 薪 的 一 半 或 3 , 0 0 0 元 ，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， 同 樣 為 期 最

長 三 個 月 。 該 計 劃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作 為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推

行 ， 為 期 三 年 ， 並 自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起 轉 為 一 項 常 設

服務。  

 

陽光路上培訓計劃  

 

1 4 .  有 鑑 於 集 中 為 殘 疾 青 少 年 提 供 的 職 業 和 就 業 服 務

的 需 求 殷 切 ， 以 及 殘 疾 人 士 在 職 培 訓 計 劃 的 成 功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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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， 社 署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推 出 一 個 名 為 “ 陽 光 路 上

培 訓 計 劃 ＂ 的 試 驗 計 劃 。 該 計 劃 為 期 三 年 ， 惠 及 年 齡

介乎 1 5 至 2 4 歲的殘疾青少年或出現早期精神病徵狀

的 青 少 年 。 計 劃 內 容 與 上 述 在 職 培 訓 計 劃 相 似 ， 每 位

參 加 者 可 獲 得 個 別 輔 導 、 就 業 選 配 、 就 業 見 習 、 在 職

試 用 ， 以 及 就 業 後 跟 進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每 位 參 加 者 均 可

接受 1 8 0 小時的就業訓練。  

 

展能中心  

 

1 5 .  展能中心向 1 5 歲或以上因殘疾而不能參與職業訓

練 或 庇 護 工 作 的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， 提 供 日 間 照 顧 和 訓

練 ， 使 他 們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更 加 獨 立 ， 並 為 他 們 作 好 準

備 ， 讓 他 們 更 全 面 融 入 社 會 ， 或 視 乎 需 要 轉 往 其 他 形

式 的 服 務 或 照 顧 。 展 能 中 心 提 供 的 訓 練 計 劃 包 括 自 我

照顧、活動能力、社交及人際技巧，以及簡單工作。  

 

1 6 .  有 關 社 署 提 供 的 上 述 職 業 康 復 和 日 間 訓 練 服 務 ，

其 服 務 對 象 和 截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的 服 務 名 額 已 撮 錄

於附錄 1。  

 

 

以社區為本的服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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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此 外 ， 社 署 為 沒 有 參 加 日 間 訓 練 計 劃 ， 或 者 希 望

在 學 習 工 作 技 能 之 餘 能 豐 富 社 交 生 活 和 發 展 潛 能 的 殘

疾 人 士 推 行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計 劃 ，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：

家 居 訓 練 及 支 援 服 務 、 專 職 家 居 訓 練 及 支 援 服 務 、 個

人 發 展 計 劃 、 健 樂 會 ， 以 及 社 交 及 康 樂 中 心 。 有 關 服

務的簡介、對象及提供情況見附錄 2。  

 

 

未來發展方向  

 

促 進 庇 護 工 場 ／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增 加 訓 練 活 動

的種類  

 

1 8 .  在 庇 護 工 場 及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的 工 作 技 巧

訓 練 ， 現 不 再 只 是 局 限 於 低 技 術 工 作 技 巧 的 訓 練 ， 例

如 簡 單 包 裝 、 信 件 處 理 等 。 服 務 營 辦 機 構 一 直 積 極 擴

大 訓 練 的 範 圍 ， 令 訓 練 活 動 多 元 化 ， 加 入 一 些 按 市 場

導 向 而 要 求 較 高 技 巧 的 訓 練 ， 例 美 容 護 理 及 化 妝 、 零

售 、 藝 術 、 衣 物 洗 熨 、 烘 製 麵 包 等 。 我 們 將 會 繼 續 鼓

勵 服 務 營 辦 機 構 參 考 市 場 需 求 ， 為 學 員 發 展 其 他 新 的

訓 練 機 會 。 此 外 ， 隨  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推 出 綜 合 職 業

康 復 服 務 中 心 學 員 工 作 能 力 通 用 評 估 工 具 後 ， 服 務 營

辦機構可以更有系統地監測學員的進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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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庇 護 工 場 ／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推 展 更 多 不 同 類

型的社交、發展及康樂活動  

 

1 9 .  為 進 一 步 發 展 學 員 的 社 交 技 能 、 興 趣 及 才 能 ， 以

及 擴 展 他 們 的 社 會 生 活 和 促 進 家 庭 參 與 及 社 交 共 融 ，

庇 護 工 場 ／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會 繼 續 為 學 員 及 其

家 庭 提 供 不 同 形 式 的 社 會 及 康 復 活 動 、 義 工 活 動 、 家

庭 生 活 及 父 母 教 育 活 動 、 以 及 社 區 及 宗 教 活 動 。 每 個

服務單位每月平均舉辦約 1 4 項活動。  

 

提倡社會企業  

 

2 0 .  社 會 企 業 的 主 要 社 會 目 標 ， 是 為 殘 疾 人 士 創 造 直

接 的 訓 練 和 就 業 機 會 。 這 些 企 業 賺 取 的 所 有 盈 餘 會 再

投 資 在 殘 疾 人 士 的 訓 練 和 就 業 工 作 上 。 鑑 於 社 會 企 業

能 夠 協 助 殘 疾 人 士 自 力 更 生 ， 社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“ 創 業

展 才 能 ＂ 計 劃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， 並 與 各 政 府 部 門 商 討 提

供 營 辦 場 地 及 爭 取 工 作 訂 單 ， 以 鼓 勵 非 政 府 機 構 成 立

社 會 企 業 。 此 外 ， 扶 貧 委 員 會 亦 正 考 慮 如 何 能 有 效 支

援社會企業的發展。  

 

增加在政府部門見習的機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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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自 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起 ， 社 署 聯 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

三 個 政 部 門 推 行 一 項 為 “ 陽 光 路 上 培 訓 計 劃 ＂ 學 員 而

設 的 在 職 培 訓 試 驗 計 劃 ， 以 期 增 加 殘 疾 青 少 年 的 就 業

和 培 訓 機 會 。 最 初 有 九 名 學 員 參 加 這 項 試 驗 計 劃 。 視

乎 最 終 評 估 結 果 ， 這 項 見 習 計 劃 或 會 擴 展 至 其 他 政 府

部門。  

 

推動服務整合工作  

 

2 2 .  社 署 會 繼 續 整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， 以 提 供 更 具 成 本

效 益 和 效 率 更 高 的 服 務 。 我 們 預 計 ，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經

整 合 後 ， 不 但 能 夠 更 全 面 照 顧 殘 疾 人 士 的 職 業 康 復 服

務 需 要 ， 還 可 以 因 應 學 員 的 需 要 和 本 地 的 經 濟 情 況 ，

更 加 靈 活 調 配 人 力 和 資 源 。 此 外 ， 所 有 新 的 庇 護 工 場

計 劃 均 會 按 綜 合 職 業 康 復 服 務 中 心 的 模 式 籌 辦 和 營

運。  

 

加強社區支援  

 

2 3 .  為 向 殘 疾 人 士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更 多 服 務 選 擇 和 向 在

社 區 中 生 活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更 佳 支 援 ， 社 署 自 二 零 零

一 年 起 即 加 強 現 有 的 社 區 為 本 支 援 服 務 ， 並 推 出 更 多

措 施 ， 以 補 服 務 之 不 足 。 這 些 服 務 有 助 應 付 殘 疾 人 士

及 其 家 人 的 特 別 或 緊 急 需 要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加 強 社 區 支



   10

援 服 務 ， 特 別  重 向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較 為 優 質 的 生 活 和

減輕其父母／照顧者的壓力。  

 

2 4 .  我 們 雖 已 為 離 校 的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全 面 的 康 復 服

務 ， 但 我 們 不 會 鬆 懈 ， 仍 會 繼 續 致 力 改 善 我 們 的 措

施 ， 以 應 付 殘 疾 人 士 不 斷 轉 變 的 需 要 和 不 斷 變 化 的 經

濟及社會環境  



附錄 1  

日間訓練及職業康復服務  

服務類別  服務對象  截至二零零六年  
三月所提供的服務  

日間訓練中心  年滿 15 歲或以上，未能接
受 職 業 訓 練 或 從 事 庇 護 工

作的弱智人士  

72 間日間訓練中心
提供 4  189 個名額  

庇護工場  年滿 15 歲或以上，具備基
本 自 我 照 顧 和 工 作 能 力 的

殘疾人士  

36 間庇護工場提供
5  243 個名額  

輔助就業  工 作 能 力 介 乎 庇 護 工 場 與

公開就業水平之間的 15 歲
或 以 上 中 度 殘 疾 人 士 ， 他

們 在 缺 乏 支 援 的 情 況 下 無

法 適 應 充 滿 競 爭 的 就 業 市

場  

29 間非政府機構提
供 1  655 個名額  

綜合職業康復服

務中心  
年滿 15 歲或以上，需要職
業 康 復 訓 練 或 支 援 以 便 公

開就業的殘疾人士  

19 間綜合職業康復
服務中心提供 3  146
個名額  

綜合職業訓練中

心  
年齡 15 歲或以上，並有需
要 接 受 職 業 訓 練 及 庇 護 就

業服務的殘疾人士。  

兩間綜合職業訓練

中心提供名額 453
個  

殘疾人士在職培

訓計劃  
年齡 15 歲或以上，並需要
接 受 支 援 和 協 助 以 便 在 公

開市場求職的殘疾人士。  

14 間非政府機構提
供名額 432 個  

陽光路上培訓計

劃  
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的殘
疾 或 出 現 早 期 精 神 病 徵 狀

人士  

16 間非政府機構提
供名額 311 個  



 

服務類別  服務對象  截至二零零六年  
三月所提供的服務  

「創業展才能」

計劃  
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成 立 小 型

社 會 企 業 ， 藉 以 為 殘 疾 人

士提供直接就業機會  

政府向 20 間非政府
機構共撥款 1 ,900
萬元，讓其成立 36
間公司及開設 489
個就業職位，當中

350 個是為殘疾人
士度身訂造的  

嚴重殘疾人士日

間照顧服務  
年齡介乎 15 至 59 歲的嚴
重弱智或肢體傷殘人士  

6 間非政府機構提
供共 35 名額  

 



附錄 2  

社區為本的社會和發展服務  

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和專職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  

 兩支訓練及支援服務隊伍透過提供和整合康復服務及運用社區資

源，為殘疾人士及其家人提供家居訓練和建立支援網絡。該項服務的

目的是通過提供家居、中心或社區為本的訓練和活動，使殘疾人士可

以更獨立應付日常及社交生活。此外，隊伍亦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治

療服務，以及就取得康復器材、輔助器材／設備和家居改裝工程及網

絡支援服務提供專業意見和援助，以照顧殘疾人士及其家人的各項需

要。  

個人發展計劃  

 個人發展計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展開，屬於一項有時限的計劃，

實施限期為三年。計劃的宗旨，是按殘疾人士不同的能力程度，為他

們提供一系列有系統、有條理的藝術和技能訓練課程，給予他們發展

個人潛質和能力的機會，並提高他們的生活素質。計劃亦讓他們在學

習特定知識及技巧的過程中建立自尊自信。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，共

有三個非政府機構獲撥款為全港提供個人發展計劃服務。  

健樂會  

 健樂會透過舉辦多種文娛康樂活動，讓義工、家長及弱智人士，

一起策劃和參與，藉此提高弱智人士的社交技能及獨立能力，從而融

入社會。現時，所有健樂會均附屬於現有的康復服務單位。  

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  

 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提供的社交及康樂設施有助他們達致全

面發展和參與社交生活的目標，同時協助他們融入社區。為達致這些

目標，在全港各區提供服務的殘疾人士社交及康樂中心會提供機會，

讓殘疾人士參加和組織不同種類的活動。為照顧不同目標體的特別

需要，中心提供的服務重點可能各不相同。服務包括在中心或社區舉

辦 社 交 、 康 樂 及 體 育 活 動 ， 例 如 興 趣 小 組 、 社 會 服 務 小 組 、 小 組 訓

練，以及有助他們融入社區的大型／特別活動。  



 

服 務 類 別  服 務 對 象  截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 
三 月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

家 居 訓 練 及 支

援服務  
在 社 區 中 生 活 的 1 5 歲 或

以上殘疾人士  

專 職 家 居 訓 練

及支援服務  
在 社 區 中 生 活 的 1 5 歲 或

以上嚴重殘疾人士  

由 1 9 支 家 居 訓 練

及 支 援 服 務 隊 及 專

職 家 居 訓 練 及 支 援

服 務 隊 ， 合 共 提 供

1  5 0 2 個訓練名額  

個人發展計劃  6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  由 3 間 非 政 府 機 構
營辦  

健樂會  十五歲或以上弱智人士  由 7 間 非 政 府 機 構
營辦 2 3 個健樂會  

殘 疾 人 士 社 交

及康樂中心  
15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  有 1 7 間中心  

 


